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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40,204,18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9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8 日； 

3、公司上市后有关限售股解禁情况详见本公告下文（第“二”部分）。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49,644,056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063 号文核准，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16,6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于 2010 年 9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股票简称“三维工程”，股票代码

“002469”。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66,244,056 股。 

二、上市后股本变动、限售股解禁及目前股本结构情况 

（一）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1、2011 年 4 月 20 日，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以 2010 年末的总股本 66,244,056

股为基数，以可供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112,614,895 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2012 年 3 月 9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以2011年末的总股本112,614,895股为基数，

以可供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168,922,342 股。 

3、2013 年 3 月 20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以 2012 年末的总股本 168,922,342 股为基

数，以可供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3

年 4 月 3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253,383,513 股。 

4、2013 年 8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3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33 名激励对象 2012 年度考核均

为合格，该等激励对象可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日起满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的可行权期间内行权。2013 年

11 月，31 名激励对象行权（2 名激励对象放弃行权）获得股票 1,282,500 股。

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 253,383,513 股增至 254,666,013 股。 

5、2014 年 4 月 2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以 2013 年末的总股本 254,666,013 股为基

数，以可供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331,065,816 股。 

6、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本期行权

条件已经满足，63 名激励对象 2013 年度考核均为合格，该等激励对象可在本次

可行权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的可行权期间内行权。2014 年 9 月，60 名激励对象行权（3 名激励对象放弃



行权）获得股票 1,940,250 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 331,065,816 股

增至 333,006,066 股。 

7、2015 年 7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本期行权

条件已经满足，64 名激励对象 2014 年度考核均为合格，该等激励对象可在自首

次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2015 年 8 月 31 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满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2016 年 8 月 26 日）的可行权期间内行

权。2015年9月，62名激励对象行权（2名激励对象放弃行权）获得股票2,502,500

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 333,006,066 股增至 335,508,566 股。 

8、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以 2015 年末的总股本 335,508,566 股为基

数，以可供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503,262,849 股。 

（二）上市后限售股解禁情况 

1、2011 年 9 月 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外发布了《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7）。公司申

请于2011年9月 8日对3名机构股东所持公司上市前股份按承诺进行全部解禁。

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680 万股，占 2011 年 9 月 8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6.03%。

详见公司 2011 年 9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2、2013 年 9 月 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外发布了《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6）。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股东作出的限售承诺，公司申请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对股东所持公司上市前股份按承诺进行解禁，本次申请解禁情况如下： 

（1）将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86 名股东所持公司上市前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2）由于上述申请解除限售的 86 名股东中的 26 名股东（含公司控股股东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该等 26 名发起人股东同时承诺“前

述承诺期满之日起算 48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为严格履行承诺，公司对其中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 16 名发起人股东所持公司上市前股份的 75%追加锁定为首发后限售股；对

其中同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10 名发起人股东所持有公司上

市前股份的 75%登记为高管锁定股； 

（3）本次实质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8,717.24 万股，占 2013 年 9 月 9 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 34.40%。详见公司 2013 年 9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

露。 

3、2014 年 9 月 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外发布了《关

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2）。公司申请于

2014 年 9 月 9 日对 16 名股东（含 1 名机构股东）所持公司“80,408,377 股限

售股份”中的“26,802,793 股”予以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2014 年 9

月 9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8.10%。具体详见公司 2014 年 9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披露。 

4、2015 年 9 月 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外发布了《关

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0）。公司申请于

2015 年 9 月 8 日对 16 名股东（含 1 名机构股东）所持公司“53,605,584 股限

售股份”中的“26,802,794 股”予以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2015 年 9

月 8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8.05%。具体详见公司 2015 年 9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披露。 

（三）目前股本结构情况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503,262,849 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423，219,041 股，

限售流通股 80,043,808 股（其中：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11,210,427 股；首发

后机构类限售股：28,993,758 股；高管锁定股：39,839,623 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1、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曲思秋及其他 24 名自然人股东（发起人股东）承诺：自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前述承诺期满之日起算 48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和投资”）承诺：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前述承诺期满之日起算 48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公司控股股东人和投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目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贵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在本公司为三维工程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

东期间，本公司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独自经营、合

资经营、联营等方式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权或权益）从事与三维工程主营业

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不会利用在三维工程的控股地位及控制

关系进行有损三维工程以及三维工程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经营活动。本公司对上

述承诺事项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给三维工程造

成损失，本公司将依法赔偿由此给三维工程造成的经济损失。 

实际控制人曲思秋先生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人目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三维工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在本人为三维工程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

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独自经营、合资经营、联营等

方式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权或权益）从事与三维工程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不会利用在三维工程的实际控制地位进行有损三维工程以

及三维工程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经营活动。本人对上述承诺事项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给三维工程造成损失，本人将依法赔偿由此

给三维工程造成的经济损失。 

2、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

的承诺一致。 

3、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承诺。 

4、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2015】18 号公告精神，于 2015 年 7 月 9 日签署《股份限售承

诺函》，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三维工程的股份。另外，在上

述承诺期内，若增持三维工程股份，自增持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承诺方已经

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5、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法定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无其他

承诺。 

（二）公司 26 名发起人股东（人和投资及曲思秋等 25 名自然人股东）在

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前述承诺期满之日起算 48 个月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该承诺是指发起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

增加的股份，在 36 个月锁定期届满后其后的 48 个月内每年上市流通不超过

25%，48 个月承诺期限届满则股份流通不受限制。在此期间，如公司有转增股

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则可转让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如遇节假日等休市日

情况，上市流通日也将作相应调整。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每个年度可

转让股份的最高额度，不得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规定。 

上述承诺及承诺注释已经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审核并对此分别发

表了无异议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 2014 年 9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披露。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情形，公

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8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0,204,18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99%。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6 人。 

公司 26 位发起人股东中，曲思秋、李祥玉、孙波、王春江、邵世、高勇、

王成富、谷元明、何智灵、林彩虹等 10 人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为从严管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已于 2013 年 9 月把曲思秋等 10 人所持股份

登记为高管锁定股（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若

在发起人承诺期限内该等人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职

务，其应继续履行发起人股东相关承诺。故此次申请解锁的人员为不在公司担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16 位发起人股东（含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

限公司）。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称 

公开发行

前持有本

公司股份

数① 

公开发行

前持有股

份数按权

益分派后

计算总数

② 

所持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数量③ 

备注 

1 
山东人和投

资有限公司 
15,548,857 115,975,037 28,993,758 28,993,758 

控股股

东、发起

人股东 

2 范西四 666,371 4,970,295 1,242,573 1,242,573 
发起人

股东 

3 李维义 666,371 4,970,295 1,242,576 1,242,576 
发起人

股东 

4 崔洪亭 391,264 2,918,340 729,583 729,583 
发起人

股东 

5 周葆红 376,645 2,809,301 702,326 702,326 
发起人

股东 

6 杜兰芳 376,645 2,809,301 702,324 702,324 
发起人

股东 

7 毕彩虹 376,645 2,809,301 702,327 702,327 
发起人

股东 

8 侯京立 376,645 2,809,301 702,327 702,327 
发起人

股东 

9 勾西国 376,645 2,809,301 702,324 702,324 
发起人

股东 

10 邹秀英 376,644 2,809,293 702,326 702,326 
发起人

股东 

11 高 炬 376,644 2,809,293 702,326 702,326 
发起人

股东 

12 朱继兰 376,644 2,809,293 702,322 702,322 
发起人

股东 

13 黄近城 376,644 2,809,293 702,326 702,326 
发起人

股东 

14 唐文祥 376,644 2,809,293 702,322 702,322 
发起人

股东 

15 张淑玲 376,644 2,809,293 702,322 702,322 
发起人

股东 

16 臧淑香 144,863 1,080,497 270,123 270,123 
发起人

股东 

合  计 21,560,815 160,816,729 40,204,185 40,204,185 
 

备注：1、②=①X（1+70%）X（1+50%）X（1+50%）X（1+30%）X（1+50%）；③=②X25%； 



2、上述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均不存在股份冻结及质押的情况； 

3、上述股东中“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法人股东，其余 15 名为自然人股

东，且均不在公司担任董监高的职务； 

4、上述有关数值可能与计算值略有不同，主要系权益分派实施过程中对零碎股（不足

1 股部分）进行舍入处理所致。 

（五）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

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5 日 




